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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鄂尔多斯市城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内蒙古盛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技术评估，并形成了该项目的技术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坝址右侧位于伊金霍洛旗，左侧为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水库属中型水库，水库工程等别为Ⅲ等，主要建筑物级别3级，主要建筑物包括拦河坝、泄洪建筑物泄洪洞和输水建筑物。工程主要任务是以拦沙为主，兼顾灌溉、缓洪等综合利用。水库总库容9880万m3，正常蓄水位1312.82m，死水位1302.00m；兴利库容为625万m3，死库容为603万m3。10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校核洪1000年一遇洪水校核。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主坝、副坝、泄洪洞、输水洞及配套的公用、辅助及环保工程等。本工程2003年开工建设，2005年完成建设。本工程总投资6718.4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8.34万元。
《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进一步完善工程蓄水和运行的生态调度方案，下泄流量过程应满足生态环境要求并纳入水库调度运行方案，确保下游生态环境用水，并在水库坝下安装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2.做好陆生生态保护，严禁捕猎野生动物，尽量减少水库周边对林地、草地的破坏，以保护大多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加强对库区周边幼林地（人工樟子松）、疏林地的抚育。

3.做好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生活污水经收集后到当地城镇污水厂进行处理；按要求开展土壤环境自行监测。
4.应建立内部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人员和环境保护责任。制定和落实各项监测计划，就生态调度、应急调度、增殖放流、水温恢复、过鱼等措施的有效性开展长期跟踪监测，适时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进一步优化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20日内，将《报告书》（报批版）及批复文件送至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康巴什区分局和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康巴什区分局和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管工作。

五、该项目如果建设地点、规模、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9月8日

抄送：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康巴什区分局，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内蒙古盛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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